
一、前言 
 

近期看到釋字 803 號釋憲結果，引起社會熱烈討論，其中動保團體與原住民

族觀點似乎水火不容，雙方難以達成共識。因此，我以釋字 803 號出發，透

過查詢網路資料，翻閱相關文獻，研究臺灣保育觀念、原住民狩獵文化，試

圖提出能衡平各方要求的解決方案。 

 
二、正文 
 

1. 釋字 803 號之背景、過程與結果 

 

2013 年 8 月 25 日，臺東縣布農族人王光祿因母親懷念傳統野味，持土

製長槍上山狩獵，順利獵捕到一隻山羌、一隻長鬃山羊。然其返家途中

遭警方以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為由逮捕，最終

遭最高法院判刑三年六個月。2017 年檢察總長顏大和提起非常上訴，

最高院認定有違憲之虞，裁定停止審判並聲請釋憲。此為歷史上第一起

由最高法院聲請的釋憲案。 

 

此釋憲案的解釋爭點在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對原住民製造獵槍以

自用規範的明確性與比例原則問題、自製獵槍的定義問題、傳統文化是

否包含非營利自用之情形，及野生動物保育法、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

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中對捕獵活動申請規範的

比例原則問題。（註一） 

 

言詞辯論庭開始前，原住民青年陣線號召全台原住民族夜宿司法院，訴

求尊重完整原住民文化權利；而以關懷生命協會為首，逾五十個動物保

護組織共同連署，提出五項訴求，期望大法官衡平考量原住民文化與生

態保護法益。 

 

2021 年 5 月 7 日，釋憲結果出爐，司法院大法官判定野生動物保育法、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中相關條例皆合憲，惟其下兩部管理辦法中，對

自製獵槍定義及捕獵活動申請期限、程序部分違憲。 

 

2.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及其重要性 

 

在沒有與平地漢人從事交易（交換）以前，獵獲的動物是原住民族人動

物蛋白質的主要來源（註二），可見狩獵文化在原住民生活中存在已久；

在原住民傳統文化中，許多古老的傳說都與狩獵有關，獵人在部落中普



遍受到族人的敬重，部落中男子自小便被教育狩獵技巧、禁忌與觀念，

而即使是農耕儀式，也都和狩獵有關（註三）。以王光祿案件而言，其

所屬之布農族傳統文化中有許多不同類型之狩獵方式，如輕裝狩獵、陷

機獵、焚獵等（註四），狩獵規範及限制也不勝枚舉，如出門前不能有

人放屁或打噴嚏、無論是誰（自己、同行者或家人）都不能在沒打到獵

物前，就誇口說要打到什麼、或多少獵物等（註五）。 

 

其他原住民族也發展出獨特且悠久的狩獵文化，如卑南族獵人入山獵捕

前要先透過祭儀，跨過用芒草製成的「結界」、不長期使用單一獵場，

定期休獵（註六）；西魯凱族也有一套嚴謹的獵場管理規範（註七）。土

地是原住民文化的根本，雖然沒有國家法律的剛性規範，然而就狩獵而

言，原住民文化中約定成俗的習慣、禁忌，不僅蘊含生生不息的永續發

展觀念，也無形中保護山林免受山老鼠、盜獵者侵擾（如西魯凱族獵場

的排他性、定期巡視獵場的習慣）（註八）。

 
       （圖一）西魯凱族的獵場管理制度 

 

3. 臺灣社會保育、狩獵觀念的轉變 

 

在荷治、鄭氏時期，統治者皆有出口鹿皮之政策，透過徵稅、交易等方

式，使漢人或山地獵人進入山林，獵捕梅花鹿。清領時期，漢人與原住

民建立起固定的交易關係，主要貨品即為野生動物及其各項製品。日治

時期，政府將所有山林劃為國有財產，砍伐中海拔地區的樟樹、暖溫帶

森林的檜木，使野生動物的棲地大幅流失。 

 

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後，因應大量的經濟資源需求，海拔 3000公尺

以下的天然林遭到大面積砍伐，低海拔的山坡地則幾乎變成農耕地。此

外，許多山地開發活動在未經評估下便開始進行，如採礦、築壩、開路、

觀光遊憩等（註九），此皆導致野生動物被迫改變棲地、或瀕臨絕種。 

 



此時，因製作標本及製作野生動物藥材的需求，許多野生動物遭到濫捕，

而獵人身分主要是原住民，因為他們能自由進出國有林地。他們多半為

經濟利益從事狩獵工作，為求效率，在山區放置大量鐵夾或套圈，使野

生動物數量在此時大幅下降。1970 年代前，臺灣社會保育觀念薄弱、

永續利用意識不足，自然環境在此時受到極大破壞。 

 

1970 年代後，臺灣生態才開始逐漸受到重視。從 1932 年開始，所有狩

獵有關活動，都在狩獵法中規範。無論任何族群，只要依法呈請當地警

察機關核准登記，發給狩獵證書，就可在規定區域內獵捕特定野生動物

（註十）。然而此法因罰則過輕、只禁獵不禁交易，加上實際管理不嚴，

引起諸多爭議。由於野生動物交易太過猖獗，內政部於 1972 年宣布全

面禁獵，禁止獵捕、出口及製作標本（註十一），然而此命令因執行上

人員不足，成效不彰。 

 

林務局於此時也對環境保育做出不少努力。不時安排學者對其員工進行

短期的野生動物訓練課程，並提供經費進行數項研究計畫、於 1974年

設立臺灣第一個野生動物保育區（註十二），國內的生態研究愈來愈多，

臺灣社會也逐漸於此時形成較成熟的保育觀念。 

 

1984年農委會成立，取代經濟部農業局長久以來唯一主管野生動物政

策的位置。1989年，頒布野生動物保育法，取代過去飽受詬病的狩獵

法，各項環境運動也於此時開始蓬勃發展，保育觀念也受到社會重視。 

 

4. 有關原住民狩獵之法律與問題 

 

野生動物保育法中第 21-1 條指出：「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

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 17 條第一項、

第 18 條第一項及第 19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註十三）。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規定，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獵

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以自製者為限，始能免除刑罰，且不及於空

氣槍（註十四）。然而，這些法律卻在實行上出現多種問題： 

 

A. 野生動物保育法規範與原住民狩獵文化現實不符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

法中規範，若獵捕活動是為大型祭儀或活動，須於二十日前向主管

機關申請，若非定期性，也須於五日前提出申請。申請書中須載明

獵捕活動日期、數量、方式及區域等，獵捕活動後三十日內還須提



出執行報告書，紀錄獵捕動物的種類、數量及獵捕區域（註十五）。 

 

然而此規範有違原住民傳統狩獵文化中的習慣，如布農族人多透過

夢占等方式決定狩獵時機，而狩獵前若發生特定狀況也會選擇取消，

立法後族人即使碰到傳統中應取消狩獵的徵兆，也應已經申請而不

得不入山狩獵。事先登記狩獵數量及種類也有違現實狀況，山林環

境複雜，難以預測狩獵成功的機率，此外在原住民信仰中，事先誇

口狩獵數量是對山神的不敬，因為每個動物都是來自山神的禮物。 

 

B. 自製獵槍的安全性及使用問題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中規定原住民只能使用自製獵槍狩獵，然而

自製獵槍相較制式獵槍，安全性較低，過去也曾發生使用自製獵槍，

因誤扣扳機、扳機鬆脫導致膛炸、槍枝走火等，導致誤擊傷人或獵

人受傷甚至死亡的案件（註十六）。 

 

C. 法律成效不彰、立法精神喪失 

 

法律因前述不適用原住民狩獵文化之處，導致原住民難以遵守，加

上社會將野生動物走私買賣、數量減少歸咎於原住民傳統的狩獵活

動，譴責或排斥此行為，國家法律和社會輿論壓力之下，原住民族

狩獵活動多轉為「地下化」，狩獵活動、獵槍的製造都在檯面下進

行。除此之外，現今主管機關人力、對山林資料掌握度皆不足，不

僅前述原住民的地下化狩獵活動，甚至營利性質的商業捕獵都難以

嚴格管控，非法狩獵活動並未因此消失。 

 

開放原住民狩獵，原目的為保留、尊重原住民傳統文化，然而剛性

的國家法律並不適用於原住民部落長久以來約定俗成的生活習慣

及內部規範，法律實際判決上，也多將原住民文化「客體化」，並

未瞭解其文化之核心內涵與精神，將主流社會文化的價值判準套用

在原住民的生活智慧、習慣上。 

 

5. 動保團體、反對方對釋憲案及原住民狩獵權之觀點 

 

A. 狩獵文化不等於狩獵權 

 

「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和「環境及生態保護」同為憲法增修條文

第十條基本國策所保護之法益（註十七），國家在肯認及尊重多元



文化的基礎下，已開放原住民於重要活動或祭儀時獵捕、宰殺野生

動物，若將狩獵權全面開放，除有違比例原則，也可能對環境、生

態保育造成不可逆的危害。 

 

B. 時代變遷使現今原住民狩獵文化不一定合乎其本質精神 

 

隨原住民人口增加、原漢之間更加頻繁的交流互動，大部分族人遷

居都會地區，與傳統規範脫節，不見得仍遵守過去有關狩獵的禁忌

與規範。臺北縣土城的阿美族原住民豐年祭的「狩獵遊戲」，將雙

腳都被捆好的黑豬，從卡車直接推下，然後再將黑豬的雙腳繩索打

開，再由參賽者重新綑綁一次（註十八），顯與原住民傳統狩獵文

化與精神脫節。有些人將獵得的動物販賣給山產店，也有許多獵人

與漢人合作，為求效率使用大量鐵夾或套圈，造成野生動物及自然

無法復原的傷害，2014年迄今，在黑熊的救傷通報中，有 3分之 1

因誤中陷阱遭到通報，並且所有受通報的成熊中，更有高達八成斷

掌或斷趾（註十九）。 

 

雖然原住民傳統文化中對自然的知識及智慧、狩獵活動的規範與禁

忌，並不會使山林受到大規模的破壞與傷害，但面對現今已變質之

部分狩獵活動，若全面開放原住民狩獵，恐造成難以挽回的後果。 

 

C. 對林務局監管能力存疑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指出，現行野保法第 21-1 條規定下，每年原

住民族事先申請的傳統文化、祭儀狩獵活動，其狩獵結果回報就已

不確實了，地方野保主管機關也無力追蹤紀錄，更遑論資源監控（註

二十）。在此種狀況下，若無限度地開放原住民狩獵權，難以保證

此制度不被有心人士濫用，造成野生動物遭受巨大傷害、過去「大

山產」時代再現、臺灣保育進度退步。 

 

D. 開放狩獵恐造成人畜共通疾病傳播 

 

衛報指出，大約七成的新型傳染性疾病來自動物，包括新冠病毒、

非典、伊波拉病毒以及愛滋病病毒（註二十一）。屏東科技大學研

究也指出，感染人類的 1,400多種病原中，人畜共通傳染病就佔了

其中的 61％，人類新興傳染病則有超過 70％是接觸野生動物所導

致（註二十二）。以此次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為例，其病毒源頭可

能是菊頭蝠科底下的菊頭蝠亞種（註二十三），由中國武漢華南海

已註解	[1]:	「」中的說法需要更多解釋，比如這詞語是誰

說的… 



鮮批發市場開始，由動物向人類傳播。 

 

臺灣的野生動物保育法禁止交易野生動物，農委會自 2013 年 5 月

17 日起也全面推動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註二十四），針對防範

人畜共通疾病，主要應關注因狩獵接觸野生動物的問題。大部分人

畜共通傳染病病源起初都在野生動物間循環，人類本非這些病源的

宿主，然而若人類進入、破壞野生動物的循環，病源就有可能轉移

到人類身上。屏科大獸醫系教授蔡宜倫表示，在處理動物屍體時，

傳染病病源很容易藉由接觸或呼吸傳染，變成人的疾病（註二十

五）。 

 

而臺灣現今動物監測人手不足，也是一大問題。2019年，臺灣公

職獸醫人數僅有 531 人，缺額達 119 位，多數人皆因公職獸醫業務

繁雜、薪水微薄而不願就職（註二十六）。衛福部疾管署於 2017 年

起，開設獸醫流行病學專才培訓班，目標為培養動物流行病學防疫

獸醫師，然而直到 2020 年，登記為防疫獸醫的人數依舊掛零（註

二十七）。第一線的監測和流行病學調查人手不足，面對疫情爆發

恐難以招架。 

 

防範疾病傳播應為全民共同責任，所有人都應落實不接觸、餵食野

生動物的準則，並非針對原住民群體。退一步說，在監管人數不足

的條件下全面開放原住民狩獵，增加接觸野生動物的風險，若導致

疾病迅速傳播，後果難以設想。 

 

E. 狩獵對瀕危物種造成的保育問題 

 

以瀕危物種臺灣黑熊為例，根據〈臺灣黑熊保育行動綱領〉中以

400 隻族群量預測，若每年有 20 隻個體遭獵捕等人為致死，50 年

內族群將完全滅絕（註二十八）。除此之外，石虎、臺灣狐蝠、臺

灣穿山甲等動物族群數量已達瀕臨滅絕程度，亟需定期監管其數量、

分布狀況，並禁止任何獵捕行為。 

 

雖然原住民傳統文化中對瀕危物種多有不可狩獵等禁忌規範，然而

若全面開放狩獵，難免出現有心人士獵捕此類保育類動物（如過去

即是因穿山甲皮革交易導致如今臺灣穿山甲瀕臨滅絕），導致物種

難以存續，將是尊重傳統文化的原住民以及動物保護人士皆不樂見

的情況。 

 

已註解	[2]:	兩句語的順序可以調換 



此外，在人類破壞流行病源在野生動物間循環的同時，不僅人類可

能感染疾病，人類也可能將疾病傳染給野生動物，對牠們造成極大

危害。以 COVID-19為例，目前感染此病毒的動物，大多是在與

COVID-19患者接觸後受到感染（註二十九）。開放狩獵後，將增加

人類與野生動物的互動、接觸，對保育類動物而言，無非是大幅提

高染病導致族群滅絕的風險。 

 

F. 臺灣屬於居於此土地上的所有住民 

 

以現今法規而言，申請捕獵活動者須為原住民（註三十），而此資

格由以原住民族人為主要組成的部落會議審查並通過（註三十一）。

未來若開放原住民狩獵權，除在審查資格上，難免部落會議的球員

兼裁判之嫌；若以血統論為標準，則難以界定原漢混血等複雜血統，

更可能引起其他族群之抗議聲浪，認為山林不該只對原住民開放，

衍生後續一系列族群問題，反加深族群對立。 

 

此外，並非否認保存原住民文化之重要性，然山林若因全面開放原

住民狩獵而遭破壞、瀕危物種若因此滅絕，其後果須由全體住民承

擔，因此在檢視原住民自治議題時，也應考慮其他住民、甚至是所

有生物的利益與可能遭受的侵害，不應以轉型正義、原住民自治等

為由，對所有行為無限上綱。 

 

6. 以動物權利／福利觀點檢視原住民狩獵文化 

 

雖然原住民文化中，狩獵活動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殺戮對動物而

言，帶來恐懼、疼痛與死亡，無論套用傳統、精神、智慧等詞解釋，都

無法否認動物的生命權因此受到剝奪。 

 

狩獵文化的核心是對自然的敬畏與尊重，同時對他者犧牲的生命懷抱感

恩，所以一定要確定打得到才開槍、獵得動物時要對動物說一段感恩詞，

各項禁忌彰顯原住民族重視節制與永續的智慧，在這點上與動物福利觀

點是有相似之處的。過去原住民狩獵是為獲取蛋白質，現今野生動物也

非蛋白質唯一來源，站在狩獵文化的核心精神角度來看，取之有度、用

之有節，既然生活無虞，動物的犧牲也非「萬不得已的必要」。 

 

另外，文化是會隨社會、時代變遷而有所變化的，過去原住民狩獵文化

精神到現在也已有所不同，各項禁忌與規範也曾基於原本精神，隨時代

有所調整，過去不成熟的動物福利觀念，到如今已受廣泛討論。對原住

已註解	[3]:	病句 

已註解	[4]:	「/」所表達的意思不明確。是兩者等同嗎?還

是從兩個觀點來看? 

已註解	[5]:	這個發現很好，但需要對「動物福利」先有所

說明，並且在這句話之後，進行解釋(何處相似)。 



民狩獵文化的質疑或批判並非全都出自歧視或不理解，而是在文化相互

碰撞的過程中，用不同觀點檢視、思考，達到文化的良性影響與發展。 

 

三、結論 

 

搜尋資料過程中，看見許多觀點的碰撞──保育目的是為群體利益或個體權利，

傳統文化與自治權的射程範圍，每個人重視的價值不同，對同一事件的詮釋也會有

所不同。觀念與行為亦如此，原住民族群中不乏真心想維持、延續傳統文化者，

同時也有早以忘記其祖輩對自然虔敬、感謝、敬畏的精神，利用山林及野生

動物謀取私利的人。 

 

站在動物權利的角度看，狩獵行為應該受到全面禁止，無論出於任何理由。

然而若是強硬要求立即達成此目標，不僅難以實現，反而會造成不同立場之

間更加深刻的對立與衝突，從前述現象也可看出，單透過立法並無法達成停

止獵捕的目的，反會促成狩獵活動的地下化，動物的生命可能受到更大傷

害。 

 

而且，漢人主流社會對動物造成的傷害才是導致野生動物數量驟減的主要原

因，相較之下，原住民狩獵僅是滄海一粟。動保運動挑戰的是主流社會對動

物的傷害，不需要把傷害程度微乎其微，又在社會上處於相對弱勢的原住民

狩獵放在對立位置（註三十二）。原住民也不必認為動物保護是用漢人主流

社會的角度反對狩獵文化，事實上動保團體在主流社會中，依舊屬於相對小

眾而弱勢的團體。 

 

此議題中，各方觀點中也有相似之處，現下是否開放狩獵需要社會更多的討

論以達成共識，但對生態環境的保護、調查與研究，肯定和尊重多元文化皆

顯然已成必要，無論生態保育、開放狩獵後的管理，也都需要大量生態資料

的建置，也可促進不同立場間的有效溝通。 

 

狩獵自主管理計畫讓部落以各自社會規範為主，結合公部門的行政量能，動

物研究學者的專業共同合作，自主性監督、管理部落內的狩獵情況，維持獵

場的永續經營（註三十三），與部落、獵人建立互信關係，透過回報機制與

第三方學術單位監測，逐步填補 50 年的生態資料空缺（註三十四），目前已

在數個部落實行；在許多國家如美國、澳洲、菲律賓等，結合文化與保育的

原住民與社區保育區（ICCA）行之有年（註三十五），或可成為各方取得初

步共識的使用方案。 

 

而所有方案，皆尚有不完善或缺漏之處，在真正實行前，需要各界不斷溝通、



對話，尋求折衷方案。原住民族群要能夠回應動保團體對生態保育、疾病傳

播等方面的疑慮，加強自我監督、提出共管機制；而希望動物福利能被真正

落實的人，也要用心傾聽、理解原住民主張恢復狩獵權背後的社會脈絡，及

狩獵在原住民傳統文化中的核心精神。 

 

原住民是主流文化中的相對弱勢，而動物比原住民更弱勢。當我們振臂高呼

轉型正義時，不可忽視動物的生命與福利；在宣揚自身理念前，更要尊重社

會現存的其他文化。環保的核心價值是人、動物、環境都能和平共生，用這

樣的想法思考議題，與觀念不同的其他群體對話，相信能夠取得更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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